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项目财务管理，规范项目资金使用，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基金会财务规

章制度，结合各资助项目的特点，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项目执行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

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国家

相关法规，参照相关规定和制度，保证项目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切

实保障。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所有项目。 

第二章  项目收入管理 

第四条  基金会的项目收入是通过社会捐赠等活动依法取得的合法收入。 
第五条  基金会使用财政部门监制的专用捐赠票据，严格按照项目捐赠到款数额和捐赠

协议内容开具捐赠发票。 

第三章  项目实施及执行的管理 

第六条  限定性捐赠项目应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捐赠协议执行，受助人改变捐赠资金用

途，必须经基金会与捐赠人书面同意或签订补充协议方可执行。 
第七条  非限定捐赠项目依据捐赠协议，按照基金会财务制度规定的要求和批准权限执

行。 
第八条  基金会项目管理督导应加强捐赠项目实施的监督，以保证捐赠资金按协议的约

定执行。如受助人未按协议执行，基金会秘书处有权通知财务部停止支付，并要求受助人提

出整改方案后决定是否继续资助。 
第九条  所有的捐赠项目支出，均由项目负责人填制付款单，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审核人

签字，附捐赠协议等资料报基金会秘书处，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完毕之后方可执行，捐赠协议

有特殊要求和约定的，遵照协议执行。 
第十条  项目一经批复，项目执行人员应认真组织实施，并将项目预算作为组织、协调

项目活动的基本依据，确保项目预期目标的实现。项目执行部门应当严格控制项目资金的使

用，不得将与本项目无关的开支列入项目支出。 
第十一条  项目执行单位应制定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认真履行项目协议，应当强化项

目预算的管理，严格控制预算资金的支出。项目执行单位应定期提交资助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项目明细表，报告项目财务预算的执行进度、执行差异等信息。 
第十二条  项目执行单位应在办理项目报销时严格履行报销制度，应符合国家相关的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按基金会与捐助人所签订协议的要求执行。 

第四章  项目财务审批权限的管理 



第十三条  非限定性捐赠项目资金使用，由秘书处讨论立项，经基金会理事会讨论同意，

基金会秘书处根据理事会决议按资金使用计划使用。 
第十四条  限定性捐赠项目资金使用，按照协议和资金使用计划，由理事长审批签字执

行。 
第十五条  依据捐赠协议向受助单位转款时，单笔费用支出在 100 万元以内由理事长审

批，单笔费用支出在 100 万元及以上由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及理事长审批。 

第五章  项目决算及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财务部在项目结束后，将项目实际发生资金支出分类并汇总，结算出实际发

生金额。 
第十七条  基金会秘书处有权监督和检查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

挪用或通过其他非法手段侵占、不当使用项目资助资金。基金会秘书处对违背受助项目管理

有关规定的项目执行单位，可采取缓拨资助经费、停止拨款、追回已拨资助经费、情节严重

者，追究其法律责任等处理措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财务部负责解释，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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